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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管理规定 
 

一、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入口、放射源储存冰箱、废物室、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

容器、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等能产生放射危害的场所或物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放射源储存冰箱和放废室加锁，实行安全管理。 

 

二、带有放射性的废物和放射性污染物按要求单独存放，远离易燃、易爆、腐蚀

性等物品。由实验室管理人员负责保管。 

三、贮存、领取、使用、归还放射性同位素时，进行登记、检查，做到账物相符。

对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

漏的安全措施。 

 

四、从事放射性工作和实验的人员，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辐射安全培训，考核合

格后方可进入放射性同位素室工作。 

 

五、建立辐射事故应急机构并有职责分工，建立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对应急人员

进行组织和培训 ，对辐射事故进行报告和调查。  

 

六、对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

剂量档案；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的，立即核实和调查，并将有关情况及时

报告。   

 

七、 对新进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进行岗前体检， 建立

个人健康档案。 

 

八、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放射性三废处理，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放射性源的退役工作。 



 - 2 -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岗位职责 
 

一、 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要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

规。 

 

二、 在中国科大相关领导和保卫处的统一管理下，由生命学院领导负责本学

院的放射性同位素安全管理小组工作，明确安全职责，负责本单位放射性同

位素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单位的放射性工作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三、  从事同位素实验室管理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国家环保局组织的上岗培训

和考核，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从事同位素实验室的管理工作。 

 

四、 同位素实验室管理员人员负责建立放射源安全保卫及使用登记  制度、

制定具体的实验室工作规则和工作流程。 

五、 进入实验室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实验操作人员必须接受学院的理论培训和

实践培训。理论培训内容为放射性同位素相关理论知识，实践培训为相关法

律法规培训、现场参观培训、操作培训等。 

六、 同位素实验室管理员人员负责组织拟从事同位素实验人员的个人岗前健

康检查并保存个人健康档案，监督实验人员具体实验过程，包括放射性同位

素的登记和保管，实验步骤和流程的合理性、台面污染情况的检查和实验室

的防火防盗等工作。如发生丢失、被盗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应立即报告学院

和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学校相关领导和保卫处，并向市环保、卫生、

公安等监管部门报告 

七、 同位素实验室管理员人员负责个人剂量监测计量牌的发放、送检工作，

并对结果进行档案管理。 

八、 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实验人员必须接受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熟知放

射性同位素安全使用和管理的要求，认真执行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的安全规

定及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使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对实验室进

行实验后的常规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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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工作规则 

 

1、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本实验室。  

2、进入同位素实验前必须了解该放射性同位素的理化物性及有关防护措施，经

培训取得资格后方可进入本实验室。 

3、禁止在本室吃食物、饮料及吸烟。  

4、原则上使用r放射性核素时应在铅屏蔽后进行，使用β放射性核素时应在有机

玻璃屏蔽后进行，具体防护方案视情况而定。 

5、除实验指导和记录本外其它书籍及物品一律不准带入实验室。  

6、当发生放射性事故时应立即报告实验员处理，不得私自处理或隐瞒不报。  

7、离开实验室之前检查放射性同位素是否安置妥当、水电（特别是烘箱）是否

关上。 

8、开始实验和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实验台及周围、所使用测量仪器、实验服、 垃

圾箱周围用检测仪器进行安全情况测量。  

9、离开实验室前一定要用肥皂洗手2-3遍。  

10、严禁将活性区和非活性区的拖把、抹布等工具混用。 

11、损坏仪器设备的必须及时报告，按实验中心的有关规则处理。 

12、本实验室为公共实验室，当天实验结束后必须全面清理实验台至原来状态，

同时清理地下丢弃物。未经允许，不得私自留下任何物品。 

13、对使用和处罚出现争议时，上报同位素管理小组裁定，并报送学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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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个人安全操作要求 

 

为了保证他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进入放射性同位素室工作的人员应严格遵

守如下操作要求： 

1、新进入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需经过有关放射性操作和防护知识的培训合格

后，持证进入放射性同位素室工作 。 

2、工作人员进入放射性同位素室前，应按照规定穿戴个人防护衣具及用品。

佩带个人计量剂。禁止在放射性同位素室内吸烟、喝水和进食。 

3、尽可能杜绝工作人员在放射性同位素室内受伤。有伤口时，必须妥善包扎

后戴上手套再工作。若伤口很大则需停止工作。 

4、注意保持场所内的清洁、通风。  

5、从事开瓶、分装或任何一次新操作之前，要熟悉说明书，弄清放射性物质

的物理性质，以及操作的注意事项。 

6、对难度大的操作，要做“空白实验”以熟练技术，保证操作安全。 

7、操作放射性物质时，必须严格控制放射性的污染。操作时应在搪瓷盘等容

易去污和控制污染的地方进行。 

8、放射性“三废”应按要求存放、处理。 

9、操作时按照要求使用屏蔽设施及使用通风橱。 

10、定期检查实验室的污染情况。 

11、若发生放射性污染，应立即向负责老师报告，并马上进行清洗去污，必要

时做出明显标记。 

12、离开工作场所以前，应检查手和其它可能污染的部分，若有污染必须清洗

到表面污染的控制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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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个人剂量和场所辐射监测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建立以下方案。 

 

一、同位素实验室应配备与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从事放射性

工作的实验人员，实验时应配带防护用品，个人剂量牌。 

 

二、个人剂量监测 

个人剂量常规监测使用的热释光个人剂量监测牌，由环保部门认可的单位负

责进行具体剂量检测工作，每季度送检一次。同位素实验室管理员人员负责个人

剂量监测计量牌的发放、送检工作，并对结果进行档案管理。，对于个人剂量达

到或超过季度剂量的人员将立即停止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工作并调查原因。 

 

三、实验场所监测 

外部监测由安徽省环保厅直属单位进行，每年两次进行检查，出具结果必须

进行保存，建立实验场所监测档案。 

内部监测必须有相应的监测设备，在实验前和实验后进行台面等相关位置的

检查监测，并对实验进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并且，最后登记确认。实验后实验室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对照检查，确认安全无误。 

 

四、放射性废物监测 

液体放射性废物由专用排水管排入放射性废水池，对废水室内入水池按实验

室场所监测办法进行监测；固体废物必须存放于专用废物室存放 12 个半衰期以

后，测量其得到本底水平后再按一般废物处理，并建立放射性固体废物出库方案。 

                                   

 

五、发生放射性事故时要立即控制事故区域，严格按《生命学院放射性事故应急

预案》执行，及时报告单位领导并根据事故严重程度，逐级上报，以便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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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学院放射性事故应急预案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

时有效地处理放射性事故，确保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根据《国家环

保总局核事故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方案》的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 组织机构和职责 

 

学院放射性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藤脉坤为组长，学院科研和教学实

验平台主任胡兵、魏海明为副组长，放射性同位素室主任丁俐丽和实验技术人员

为组员组成。 

组  长：薛天 

副组长：胡兵 

组  员：任继树 

 

1.学院放射性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应急响应工作，指挥应急

响应行动； 

2.放射性同位素室主任负责技术支持工作；实验室技术人员负责配合省市环保部

门对放射性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3.配合校保卫处和市公安部门调查处理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的放射事故和其

它放射事故的现场安全保卫工作。 

 

二、事故分类与应急响应措施 

 

1、放射源被盗事故应急预案 

在放射性实验室发现放射源被盗，工作人员应首先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

本单相关领导和部门。具体程序如下： 

保护现场→报告学院应急领导小组、保卫处→配合当地环保、公安部门调查、侦

破→事故处理结束后及时写出事故总结报告。 

 

2、放射源丢失事故应急预案 

因管理或运输不当造成放射源丢失的，责任人应立即报告学院主管领导、应

急小组组长和校保卫处，并积极展开寻找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将按照以下程序处

理： 

封锁现场→报告当地环保、公安部门→及时展开监测→迅速确定污染范围和程度

→事故处理结束后及时写出事故总结报告。 

 

3、放射源污染事故处理 

因意外因素引起放射源泄漏，或因违反有关规定排放放射污染物造成环境污

染事故的，应采取以下措施来减少事故的危害： 

①   首先要立即组织撤离有关人员，封锁现场。实验室工作人员向学院主管领导，

放射性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并向学校保卫处和学校主管领导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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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放射性同位素室负责人组织专家鉴定放射源的类型、性质、污染的程度，以及

可能造成的危害。迅速确定消除或减轻危害的方案，并立即组织人员实施。属于

重度污染的应请省市环保部门专业人员处理。 

③对可能受到放射的人员，立即采取隔离或应急救援措施，将受到辐射伤害的人

员送市卫生局指定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或者请求医院立即派人到事故现场，

采取救治措施。 

具体流程如下： 

迅速撤离人员→封锁现场→报告当各相关部门→切断污染环节→迅速开展检测

→确定污染范围和程度→对受照射人员进行治疗→事故处理结束后及时写出事

故总结报告。 

 

 三、放射事故报告电话 

 

本校管理部门电话: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薛天：6360 0967 

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胡兵：6360 2489 

组员任继树：6360 7532；133 0551 3435 

校保卫处 ： 6360 2347，139 5519 9702 

 

市监管部门电话： 

省环保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处：6282 2630   

市环境保护局污染控制处：12369，6511 4742，6267 5905    
市公安局 ：110        
 

四、射性性事故的调查  

（一）学院发生重大放射性事故后，应立即成立由应急小组组长为安全第一责任

人，有各相关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调查组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事故的发生时间、地点、起因、过程和人

员伤害情况及财产损失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并认真做好调查记录，记录并

妥善保管。  

（三）事故发生后，应急领导小组在 6小时内填写放射性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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